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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第一條 

修改第 14/2021 號法律 

第 14/2021 號法律第四條、第五條、第七條、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、

第二十五條、第二十八條、第四十二條、第五十四條、第五十七條及

第五十八條修改如下： 

第一條 

修改第 14/2021 號法律 

第 14/2021 號法律第四條、第五條、第七條、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、

第二十五條、第二十八條、第四十二條、第五十四條、第五十七條及

第五十八條修改如下： 

“第四條 

發給准照 

一、進行任何土木工程均須預先由土地工務局發給准照，但不影響第

七條及特別法規定的適用。 

二、〔……〕 

三、〔……〕 

四、〔……〕 

五、〔……〕 

六、〔……〕 

“第四條 

  發給准照 

一、進行任何土木工程均須預先由土地工務局發給准照，但不影響第

七條、第七-A 條及特別法規定的適用。 

二、〔……〕 

三、〔……〕 

四、〔……〕 

五、〔……〕 

六、〔……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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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第五條 

須發給行政准照的場所的工程 

如在須發給行政准照的場所，尤其是作酒店業用途、餐飲及相關場所，

又或作工業或商業用途的場所進行工程，除須遵守本法律及有關補充

法規的規定外，尚須遵守規範該等活動的特別法例中關於建築的規

定。 

第五條 

須發給行政准照的場所的工程 

如在須發給行政准照的場所，尤其是作酒店業、餐飲及相關用途，又

或作工業或商業用途的場所進行工程，除須遵守本法律及有關補充法

規的規定外，尚須遵守規範該等活動的特別法例中關於建築的規定。 

第七條 

豁免發給准照和預先通知 

一、［……］ 

二、上款最後部分的規定不適用於任何由市政署或公共建設局進行的

工程，相關計劃由其自行核准。 

三、［……］ 

 

 

第七條 

豁免發給准照和預先通知 

一、〔……〕 

二、上款最後部分的規定不適用於任何由市政署或公共建設局進行的

工程，相關計劃由其自行核准。 

三、〔……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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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（一）提供水、電、燃料或電訊等公共服務的承批企業或獲判給企業

進行為提供該等服務所需的地上及地下管線鋪設及維護工程，而屬在

地下進行的工程，開挖深度不得超過兩米，但緊急維修工程則不受該

深度限制； 

（二）［……］ 

（三）［……］ 

（四）在屬分層所有權制度的樓宇內部的共同部分進行保養及維修工

程，但須具符合第 14/2017 號法律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

制度》規定的進行該等工程的正當性； 

（五）負責營運機場、公共客運碼頭或輕軌系統的實體在該等設施進

行的更改、保養及維修工程，但在工程完成後應將竣工圖送交主管實

體存檔。 

 

 

（一）提供水、電、燃料或電訊等公共服務的承批企業或獲判給企業

進行為提供該等服務所需的地上或開挖深度不超過兩米的地下管線

鋪設及維護工程，但緊急維修工程則不受該深度限制； 

 

（二）〔……〕 

（三）〔……〕 

（四）在屬分層所有權制度的樓宇內部的共同部分進行保養及維修工

程，但須具符合第 14/2017 號法律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

制度》規定的進行該等工程的正當性； 

（五）負責營運澳門國際機場或輕軌系統的承批企業分別在澳門國際

機場或輕軌系統進行的更改、保養及維修工程，但在更改工程完成後

應將竣工圖送交監察實體存檔； 

（六）負責公共客運碼頭設施保養的實體在碼頭進行的保養及維修工

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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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四、［……］ 

五、［……］ 

六、［……］ 

七、第三款（二）項至（五）項的規定不適用於在被評定或待評定的

不動產及其緩衝區或臨時緩衝區內進行的工程，但屬在緩衝區或臨時

緩衝區內進行的第 11/2013 號法律《文化遺產保護法》第三十一條第

一款（一）項及（二）項所指工程除外。 

八、在不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下，拆卸非法工程無須發給准照；但該

等非法工程位於被評定或待評定的樓宇中則除外，屬此情況，須遞交

相關的拆卸工程計劃，以便獲發給准照。 

九、下列非法工程的拆卸工程亦須遵守第六款所指的預先通知制度： 

（一）具規模或複雜性的非法工程； 

（二）位於樓宇立面上且最高點至地面距離大於九米的非法工程； 

（三）拆卸非法工程的施工期超過五日。 

四、〔……〕 

五、〔……〕 

六、〔……〕 

七、第三款（二）項至（六）項的規定不適用於在被評定或待評定的

不動產及其緩衝區或臨時緩衝區內進行的工程，但屬在緩衝區或臨時

緩衝區內進行的第 11/2013 號法律《文化遺產保護法》第三十一條第

一款（一）項及（二）項所指工程除外。 

八、［廢止］ 



修改第 14/2021 號法律《都市建築法律制度》法案 

送立法會第一文本與第二文本比較表 

5 

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第十九條 

禁制工程 

一、［……］ 

二、［……］ 

三、如於現場未能接觸上款所指的人，又或該人拒絕接收通知，將中

止工程的命令張貼於工程現場當眼處，通知視為完成。 

四、［……］ 

五、筆錄一式兩份，由監察人員和被通知人簽署並各執一份，但屬第

三款規定的情況，筆錄僅須由監察人員簽署。 

六、［……］ 

七、［……］ 

八、［……］ 

 

 

第十九條 

中止及禁制工程 

一、〔……〕 

二、〔……〕 

三、如於現場未能作出通知或上款所指的人拒絕接收通知，將中止工

程的命令張貼於工程現場當眼處，通知視為完成。 

四、〔……〕 

五、筆錄一式兩份，由監察人員和被通知人簽署並各執一份，但屬第

三款規定的情況，筆錄僅須由監察人員簽署。 

六、〔……〕 

七、〔……〕 

八、〔……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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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九、如有跡象顯示樓宇或其獨立單位內正進行第一款（一）項所指工

程，且監察人員無法進入有關樓宇或獨立單位，則監察人員須命令中

止工程，並適用經作出必要配合後的第二款至第四款及以上兩款的規

定。 

十、［……］ 

 

九、如有跡象顯示樓宇或其獨立單位內正進行第一款（一）項所指工

程，且監察人員無法進入有關樓宇或獨立單位，則監察人員須即時命

令中止工程，為期五日，並將中止工程的命令張貼於建築物、樓宇或

獨立單位的入口處，通知視為完成。 

十、監察人員應按第四款的規定編製相關筆錄及簽署，並提交土地工

務局局長在五日內透過具適當說明理由的批示確認中止工程和命令

禁制工程。 

十一、〔原第十款〕 

第二十條 

禁制的效力 

一、工程被中止或禁制後不得進行任何工作，但拆卸非法工程及土地

工務局局長為確保有關地點衛生及安全而命令進行的所需工作則除

外。 

 

第二十條 

禁制的效力 

一、［……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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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二、〔……〕 

 

三、〔……〕 

二、禁制不妨礙自願進行無須發給准照及預先通知的非法工程的拆

卸。 

三、〔原第二款〕 

四、〔原第三款〕 

第二十一條 

禁制令的通知 

一、［……］ 

二、如於現場未能接觸上款所指的人，又或該人拒絕接收通知，將禁

制令張貼於工程現場當眼處，通知視為完成。 

三、［……］ 

 

第二十一條 

禁制令的通知 

一、〔……〕 

二、如於現場未能作出通知或上款所指的人拒絕接收通知，將禁制令

張貼於工程現場當眼處，通知視為完成。 

三、〔……〕 

第二十五條 

工程合法化申請 

一、［……］ 

第二十五條 

工程合法化申請 

一、〔……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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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二、［……］ 

三、［……］ 

四、［……］ 

五、［……］ 

六、［……］ 

七、如不在第一款所定的期間內提出工程合法化申請，又或申請因可

歸責於工程所有人的原因而被駁回或歸檔，土地工務局局長可命令拆

卸該工程及恢復原狀。 

二、〔……〕 

三、〔……〕 

四、〔……〕 

五、〔……〕 

六、〔……〕 

七、如不在第一款所定的期間內提出工程合法化申請，又或申請因可

歸責於工程所有人的原因而被駁回或歸檔，土地工務局局長可命令拆

卸有關工程及恢復原狀。 

第二十八條 

勒遷 

〔……〕 

（一）〔……〕 

（二）已按第二十四條第一款或第二十五條第七款的規定命令拆卸及

恢復原狀； 

第二十八條 

勒遷 

〔……〕 

（一）〔……〕 

（二）已按第二十四條第一款或第二十五條第七款的規定命令拆卸及

恢復原狀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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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（三）〔……〕 

（四）〔……〕 

（三）〔……〕 

（四）〔……〕 

第四十二條 

行政違法行為 

一、［……］ 

二、［……］ 

（一）違反第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，未在土地工務局指定的期間內提

交該款規定的報告； 

（二）［……］ 

（三）工程所有人未在補充法規訂定的期間內提交工程報表； 

（四）［……］ 

（五）［……］ 

（六）［……］ 

（七）［……］ 

第四十二條 

行政違法行為 

一、〔……〕 

二、〔……〕 

（一）未在土地工務局指定的期間內提交第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的報

告； 

（二）〔……〕 

（三）工程所有人未在補充法規訂定的期間內提交工程報表； 

（四）〔……〕 

（五）〔……〕 

（六）〔……〕 

（七）〔……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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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（八）［……］ 

（九）負責施工的實體不移走由地盤範圍內的工程產生的建築廢料及

其他廢料； 

（十）工程所有人未在補充法規訂定的期間內向土地工務局申請進行

簡單檢驗；  

（十一）須作預先通知的工程未在補充法規訂定的期間內作出竣工通

知；  

（十二）透過電子平台提交的工程預先通知中，工程所有人提供的資

料或負責施工的實體簽署的技術核查清單內所作聲明存在不正確或

不實的情況；  

（十三）透過電子平台提交的工程預先准照申請中，工程所有人提供

的資料或負責指導工程的技術員簽署的技術核查清單內所作聲明存

在不正確或不實的情況； 

 

（八）〔……〕 

（九）負責施工的實體不移走在地盤範圍內由工程產生的建築廢料及

其他廢料； 

（十）在拆卸、更改、維修、保養、加固、探土或圍板工程完工後，

工程所有人未在補充法規訂定的期間內向土地工務局申請進行簡單

檢驗； 

（十一）須作預先通知的工程未在補充法規訂定的期間內作出竣工通

知；  

（十二）透過電子平台申請發出工程預先准照時，負責指導工程的技

術員簽署的由補充法規所規定的技術核查清單的內容存在不正確或

不實的情況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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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（十四）安裝非由土地工務局發出的門牌或改動門牌，塗污、抹走、

拆除或以任何方式損毀門牌或街道名牌； 

（十五）未在土地工務局指定的期間內為現存樓宇申請發出或補發門

牌，又或未在第十一-A 條第五款規定的期間內安裝門牌。 

三、［……］ 

（一）［……］ 

（二）［……］ 

（三）［……］ 

（四）［……］ 

（五）［……］ 

（六）不遵守第二十四條第一款及第二十五條第七款規定的拆卸令及

恢復令； 

（七）［……］ 

（八）［……］ 

（十三）安裝非由土地工務局發出的門牌或改動門牌，塗污、抹走、

拆除或以任何方式損毀門牌或街道名牌； 

（十四）未在土地工務局指定的期間內為現存樓宇申請發出或補發門

牌，又或未在第十一-A 條第五款規定的期間內安裝門牌。 

三、〔……〕 

（一）〔……〕 

（二）〔……〕 

（三）〔……〕 

（四）〔……〕 

（五）〔……〕 

（六）不遵守第二十四條第一款及第二十五條第七款規定的拆卸令及

恢復令； 

（七）〔……〕 

（八）〔……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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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四、［……］ 

五、［……］ 

六、如違法行為與分層建築物或其子部分的共同部分有關，且可歸責

於其管理機關或全體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或子部分所有人，則科處適用

於自然人的罰款。 

七、如違法行為可歸責於所涉及樓宇或獨立單位的所有人，而所有人

包含自然人和法人，則科處適用於法人的罰款。 

四、〔……〕 

五、〔……〕 

六、如違法行為可歸責於所涉及樓宇或獨立單位的所有人，且所有人

多於一人而並非全為法人，則科處適用於自然人的處罰。 

 

七、如違法行為可歸責於所涉及樓宇或獨立單位的所有人，且所有人

多於一人，各所有人對罰款的繳付負連帶責任，而其相互間具求償權。 

第五十四條 

自願遵守 

一、屬第四十二條第一款（一）項及第三款（一）項所指的工程，如

違法者在下列期間自願拆卸非法工程及恢復原狀： 

（一）［……］ 

（二）在拆卸令及恢復令所定的期間，繳付一半罰款。 

二、［……］ 

第五十四條 

自願遵守 

一、屬第四十二條第一款（一）項及第三款（一）項所指的工程，如

違法者在下列期間自願拆卸非法工程及恢復原狀： 

（一）〔……〕 

（二）在拆卸令及恢復令所定的期間，繳付一半罰款。 

二、〔……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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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三、第一款的規定對同一違法者且其違法行為涉及同一建築物或獨立

單位的情況，僅適用一次。 

三、第一款的規定對同一違法者且其違法行為涉及同一建築物或獨立

單位的情況，僅適用一次。 

第五十七條 

在工程或樓宇現場通知 

一、［……］ 

（一）［……］ 

（二）如通知涉及與樓宇共同部分的工程、使用、保養及維修有關的

監察及處罰程序，則將通知張貼於樓宇大堂或入口當眼處； 

（三）［……］ 

二、［……］ 

三、［……］ 

四、［……］ 

 

 

第五十七條 

在工程或樓宇現場通知 

一、〔……〕 

（一）〔……〕 

（二）如屬與樓宇共同部分的使用、維修、保養及工程有關的監察及

處罰程序的通知，則將通知張貼於樓宇大堂或入口當眼處； 

（三）〔……〕 

二、〔……〕 

三、〔……〕 

四、〔……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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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第五十八條 

郵寄通知 

一、〔……〕 

（一）［……］ 

（二）房地產紀錄內有關樓宇或獨立單位的登錄所載的地址； 

（三）［原（二）項］ 

（四）［原（三）項］ 

（五）［原（四）項］ 

（六）［原（五）項］ 

二、［……］ 

三、［……］ 

四、［……］” 

 

 

第五十八條 

郵寄通知 

一、〔……〕 

（一）〔……〕 

（二）房地產紀錄內有關樓宇或獨立單位的登錄所載的地址； 

（三）［原（二）項］ 

（四）［原（三）項］ 

（五）［原（四）項］ 

（六）［原（五）項］ 

二、〔……〕 

三、〔……〕 

四、〔……〕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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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第二條 

增加第 14/2021 號法律的條文 

在第 14/2021 號法律第三章內增加第十一-A 條及在第六章第一節內增

加第四十一-A 條，內容如下： 

第二條 

增加第 14/2021 號法律的條文 

在第 14/2021 號法律第二章內增加第七-A 條、在第三章內增加第十一

-A 條、在第六章第一節內增加第四十一-A 條及在第八章內增加第六

十一-A 條，內容如下： 

 “第七-A 條 

  非法工程的拆卸 

一、拆卸下列低風險的非法工程，如施工期不超過五日，豁免發給准

照及預先通知： 

（一）在樓宇內部加建的不涉及結構的間隔和構件； 

（二）在樓宇立面上且最高點至地面距離小於九米的僭建物； 

（三）在地面上的圍牆、圍欄或面積不超過十平方米的僭建物； 

（四）其他獲土地工務局局長確認豁免發給准照及預先通知的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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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二、如不屬上款所規定情況，非法工程的拆卸適用上條第六款所指的

預先通知制度，但土地工務局局長基於拆卸工程的複雜性可影響安全

而決定須申請發給准照者除外。 

三、以上兩款的規定不適用於在被評定或待評定的不動產內的非法工

程的拆卸，屬此情況，須遞交相關的拆卸工程計劃，以便獲發給准照。 

“第十一-A 條 

門牌及街道名牌 

一、所有面向公共道路的樓宇均須裝有土地工務局發出的門牌。 

二、禁止安裝非由土地工務局發出的門牌或改動門牌。 

三、如土地工務局提出要求，新建樓宇的工程所有人須把街道名牌裝

設於樓宇的外牆上。 

四、禁止塗污、抹走、拆除或以任何方式損毀門牌或街道名牌。 

 

 

第十一-A 條 

  門牌及街道名牌 

一、所有面向公共道路的樓宇均須裝有土地工務局發出的門牌。 

二、禁止安裝非由土地工務局發出的門牌或改動門牌。 

三、如土地工務局提出要求，新建樓宇的工程所有人須把街道名牌裝

設於樓宇的外牆上。 

四、禁止塗污、抹走、拆除或以任何方式損毀門牌或街道名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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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五、現存樓宇如欠缺門牌，或既有門牌丟失或損毀，樓宇或相關獨立

單位的所有人須在土地工務局指定的期間內申請發出或補發門牌，並

須自發出或補發門牌日起十五日內安裝。 

六、門牌及裝設於樓宇外牆上的街道名牌的發出和安裝程序，由補充

法規訂定。 

五、現存樓宇如欠缺門牌，或既有門牌丟失或損毀，樓宇或相關獨立

單位的所有人須在土地工務局指定的期間內申請發出或補發門牌，並

須自發出或補發門牌日起十五日內安裝。 

六、門牌及裝設於樓宇外牆上的街道名牌的發出和安裝程序，由補充

法規訂定。 

第四十一-A 條 

法人或等同實體的刑事責任 

一、法人，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，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和特別委

員會，須對下列者以有關實體的名義及為其集體利益而實施本法律所

規定的犯罪承擔責任： 

（一）有關實體的機關或代表人； 

（二）聽命於上項所指機關或代表人的人，但僅以該等機關或代表人

故意違反本身所負的監管義務或控制義務而使犯罪得以實施為限。 

 

第四十一-A 條 

法人或等同實體的刑事責任 

一、法人，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，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和特別委

員會，須對下列者以有關實體的名義及為其集體利益而實施本法律所

規定的犯罪承擔責任：  

（一）有關實體的機關或代表人； 

（二）聽命於上項所指機關或代表人的人，但僅以該等機關或代表人

故意違反本身所負的監管義務或控制義務而使犯罪得以實施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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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二、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有關行為，則排除

上款所指責任。 

三、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個人責任。 

四、就第一款所指犯罪，對該款所指實體科罰金；罰金以日數訂定，

下限為一百日，上限為一千日。 

五、罰金的日額為澳門元一百元至二萬元。 

六、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處罰金，則有關罰金以該

社團或委員會的共同財產繳付；如無共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，則以

各社員或委員的財產按連帶責任方式繳付。” 

二、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有關行為，則排除

上款所指責任。 

三、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個人責任。 

四、就第一款所指犯罪，對該款所指實體科罰金；罰金以日數訂定，

下限為一百日，上限為一千日。 

五、罰金的日額為澳門元一百元至二萬元。 

六、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處罰金，則有關罰金以該

社團或委員會的共同財產繳付；如無共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，則以

各社員或委員的財產按連帶責任方式繳付。” 

 第六十一-A 條 

電子平台 

發給准照和預先通知，尤其是提交申請或通知、遞交文件、接收通知

和繳付費用，可透過電子平台進行，相關程序由補充法規訂定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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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第三條 

修改第 12/2013 號法律 

第 12/2013 號法律《城市規劃法》第六十六條修改如下： 

 

 “第六十六條 

已有詳細規劃的地區 

對已有詳細規劃地區的地塊或地段發出的規劃條件以該區的詳細規

劃摘錄發出。” 

 

第四條  

在時間上的適用 

一、在本法律生效前已開展的程序，繼續適用原有法律的規定。 

 

二、本法律新增的第 14/2021 號法律第十一-A 條的規定亦適用於該規

定產生效力當日進行中的發給准照程序和工程。 

第三條 

在時間上的適用 

一、在本法律生效前已開展的程序，繼續適用第 14/2021 號法律原有

條文的規定。 

二、本法律新增的第 14/2021 號法律第十一-A 條的規定亦適用於該規

定產生效力當日進行中的發給准照程序和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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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 第四條 

廢止 

廢止： 

（一）第 14/2021 號法律第七條第八款； 

（二）經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市政會議通過並公佈於同年十二月

十八日第五十一期《澳門政府公報》的《澳門市市政條例法典》； 

（三）經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市政會議通過並公佈於同年六月一日第

二十二期《澳門政府公報》的《海島市市政條例法典》。 

第五條  

生效及產生效力 

一、本法律自公佈翌日起生效，但不影響以下兩款規定的適用。 

二、經本法律修改的第 14/2021 號法律第七條第七款的規定自二零二

六年  月  日起產生效力。 

第五條 

生效及產生效力 

一、本法律自二零二六年七月一日起生效，但不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。 

二、本法律新增的第 14/2021 號法律第十一-A 條，以及經本法律修改

的第 14/2021 號法律第四十二條第二款（十三）項及（十四）項的規

定，自二零二六年六月一日起產生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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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立法會第一文本 送立法會第二文本 

三、本法律新增的第 14/2021 號法律第十一-A 條，以及經本法律修改

的第 14/2021 號法律第四十二條第二款（十四）項及（十五）項的規

定，自二零二六年  月  日起產生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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